
关于印发《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民安〔2014〕19 号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

业委员会，各军分区（警备区）政治部、县（市、区）人武部：

《全省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管理办法》（苏政办发〔2008〕107 号附

件 1）自 2008 年实施以来，对于规范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管理，推动我

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6年来，随着国家和我省

关于退役士兵教育培训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和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新情况、新问题

的出现，该办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形势的需要。为此，省民政厅、教育厅、财政

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业委员会和省军区政治部共同制定了《全省退役

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望认真执行。

附件：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管理办法

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

2014 年 11 月 27 日

附件

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的管理，推动退役士兵

教育培训工作顺利实施，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的意见》（苏办发〔2008〕21 号）和《省政

府省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发〔2013〕

161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是指由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经济薄弱地区退役

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由省财政按照省定标准全额补助；其它地区教育培训资金由当

地财政安排，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第四条 各级财政要将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所需资金足额纳入预算。

第二章资金补助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参加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按每人每月 900 元安排资金，其中学杂

费（含实习实验费、技能鉴定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等）550 元，生活补助费

350 元，补助期限按实际培训时间计算，最短不少于 3个月，最多不超过 6个月。



第六条 参加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按每人每年（10 个月）7500 元安

排资金，其中学杂费（含实习实验费、技能鉴定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等）4000

元，生活补助费 3500 元，补助期限按实际培训时间计算，最多不超过 2年。

第七条 从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征集的退役士兵回原学校复学的，按每人

每年 3500 元安排资金，复学后应完成的国家规定的修业年限的剩余年限即为补

助期限。

第八条 参加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含复学），凡符合财政部等五部

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538 号）和财政部

等三部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3〕236 号）规定的，其学费资助由所在学校向当地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申请（中央财政解决），其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按每人每年 5000 元安排资金，

补助期限按上述文件执行；退役一年以内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和按《省政府省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苏

政发〔2013〕161 号）第一条第十款规定通过单独招生考试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的退役士兵，取得相应证书后，按每人每年 9000 元安排资金，补助期限按

实际学习时间计算，最多不超过所学学历层次一个学制期。

第九条 参加全日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取得学历证书后，按每人每年

9000 元安排资金；参加业余或函授（网络远程教育除外）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取得学历证书后，按每人每年 5400 元安排资金。补助期限按一个学制期计算，

最多不超过 3年。

第十条 退役士兵只能享受一次上述五种补助形式中的一种，不得重复补

助。

第三章资金申报、分配和下达

第十一条 短期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申报、分配和下达

（一）每年 3 月 10 日前，承训学校将资金申请报告、招生花名册，报退役

士兵安置地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4月 1日前，县（市、区）民政局、

财政局联合审核后[承训学校与县（市、区）民政局共同为招生人数的真实性负

责]，报省辖市民政局、财政局；5月 1日前，省辖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复核、

汇总后上报省民政厅和财政厅。6 月 30 日前，省财政厅、民政厅按照规定，将

资金拨付到省辖市、县（市）财政，省辖市、县（市）财政将培训资金直接拨付

承训学校，并抄送承训学校行政主管部门。

（二）8月 30 日前，承训学校将实际在校参训人数报告经同级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后（承训学校与其同级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为实际在校参训人数的数据真

实性负责）报退役士兵安置地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并逐级上报至省民

政厅、财政厅。已预拨未实际参训人员的培训资金将在下一年度预拨资金中扣减。

第十二条 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申报、分配和下达

（一）第一年的培训资金申报和拨付程序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年培训资

金由承训学校垫付。第三年 3月 10 日前，承训学校将第一年参训退役士兵合格

人员资金申请报告[附合格人员花名册、学历证书（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和中

（高）级职业技能证书（简称“双证”）复印件、就业证明（以退役士兵个人与

用人单位签订的协议、工商行政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等就业证明为准）]经学校

同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退役士兵安置地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

4月 1日前，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审核后，报省辖市民政局、财政

局。5月 1 日前，省辖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复核、汇总后，将资金申请报告（附



合格人员花名册）报省民政厅、财政厅。6 月 30 日前，省财政厅、民政厅按照

规定进行资金结算，将资金拨付到省辖市、县（市）财政，省辖市、县（市）财

政将结算资金直接拨付承训学校，并抄送承训学校行政主管部门。

（二）退役士兵参加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未取得“双证”和未实现就业，

培训资金由承训学校自行承担，已预拨的培训资金在下一年度预拨资金中扣减。

第十三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含复学）培训

资金申报、分配和下达

每年 3 月 10 日前，退役士兵持本人身份证、退出现役证、参加教育培训取

得的学历证书（应取得学位证书的还要持学位证书）原件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学历查询结果截屏打印件（复学的还应提供学校开据的复学证明）到安置地

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申请培训资金。4月 1日前，县（市、区）民政局、

财政局根据联合审核结果，将资金申请报告（附合格人员花名册）报省辖市民政

局、财政局。5月 1日前，省辖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复核、汇总后报省民政厅、

财政厅。6 月 30 日前，省财政厅、民政厅按规定将培训资金拨付到省辖市、县

（市）财政。8 月 30 日前，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将培训资金发放到退

役士兵。10 月 30 日前，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将资金发放情况逐级上报

至省民政厅和省财政厅。

第十四条 从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征集的退役士兵回原学校复学培训资

金申报、分配和下达程序同第十三条，退役士兵个人需要提供的材料为本人身份

证、退出现役证、学校提供的复学证明、学历证书和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原件。

第十五条 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生活补助费发放方式，由省辖市民

政局、财政局制定。

第四章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虚报、冒领、截留、

挪用、滞留或扩大开支范围。承训学校应将该项资金单独核算，指定专人负责管

理，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

第十七条 各级财政、民政部门及承训学校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退役士

兵教育培训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建立跟踪问效制度。每年 10 月 30 日前，省辖市、

县（市、区）两级要对退役士兵培训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上报

省财政厅、民政厅。省民政厅、财政厅每年 11 月份对全省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抽查考核，通报抽查考核结果，并将抽查考核情况作为安排

下年度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对单位或个人骗取、贪污、挪用、克扣、截留退役士兵教育培

训资金的，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第三章适用于省财政全额补助地区，其它地区参照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全省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资

金管理办法》（苏政办发〔2008〕107 号附件 1）同时废止。


